
香�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補充公告

茲提述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8月18日有關根據建議
配售事項發行A股的公告（「過往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過往公告所
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有意就過往公告作下列修訂及補充：

(a) 刪去過往公告「根據建議配售事項發行A股」之標題，並以「根據建議配售事項完成發
行A股」取代；

(b) 刪去「根據建議配售事項發行A股」一節之標題，並以「根據建議配售事項完成發行A
股」取代； 及

(c) 於過往公告結尾處新增下列聲明：

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告所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
出，且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令本公告內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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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之修訂及補充外， 過往公告之內容不作變動。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16年8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陳矛先生、劉菊妍女士、程
寧女士、倪依東先生、吳長海先生及王文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龍德先生、邱鴻
鐘先生、儲小平先生及姜文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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